附件2
炎陵县财政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一)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有关财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拟订和执行全县财政政策、改革方案，指导全县财政工作；组织实施税源调查。(二)拟订和执行财政、财务、会计管理的制度和办法；组织财税政策宣传；监督财税法规、政策的执行情况。(三)负责县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工作；负责编制县级年度财政预算草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财政总决算与部门决算工作；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全县和县本级预算及其执行情况，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财政决算情况；负责审核批复部门（单位）的年度预、决算；深化预算改革，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四)负责政府购买服务、财政票据和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等管理工作；负责落实政府非税收入相关工作。负责政府采购制度的制定、实施、管理。(五)组织制定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指导和监督县级国库管理工作，按规定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负责县级的财政统发工资工作；负责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资金财政管理工作；(六)拟订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备标准及管理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七)参与研究企业改革和行业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承担有关县属企业财务监管工作；负责财政预算内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非贸易外汇管理；负责外国政府贷（赠）款项目资金管理工作。(八)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全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根据县人民政府授权，负责履行出资人职责，代表县人民政府向所监管企业派出监事，加强所监管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拟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和办法，负责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并组织实施，负责编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方案和决算草案。(九)组织实施基本建设财务制度；负责政府投资项目评审管理；负责财源建设资金的管理和财政有偿资金的管理工作。(十)负责县级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与监督。(十一)负责全县财政存量资金的盘活工作。(十二) 负责政府性融资与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十三) 负责管理全县会计工作，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负责代理记账执业资格审批。(十四) 指导全县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和乡镇财政管理工作；负责财政涉农补贴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工作。(十五)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十六)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根据上述职责，内设办公室等15个股室和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财政事务中心、乡镇财政服务中心、财政投资评审中心（3个副科级、1个股级）事业单位。属于财政全额拨款的一级预算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机构改革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转隶至农业局。
3．人员情况。截止2019年12月底，人员编制66人，年初实有在职人员61人，本年度辞职2人，退休1人，机构改革人员转隶1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57人，退休30人。本单位无二级预算单位。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本单位2019年度基本支出1281.0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765.79万元，比上年855.78万元减少89.99万元，减少10.51%，主要原因是人员的减少、一个月医疗铺底未拨付，公用经费支出515.26万元，比上年705.63万元减少190.37万元，减少26.98%，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9年本单位项目支出72.55 万，比上年5万元增加67.55万元。项目支出的增加，主要原因是2018年把此项经费列入到基本支出中。本单位的项目支出为政府投资项目财政预算评审专项经费支出72.55万元，主要是造价咨询中介机构服务费。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本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本年度无社保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19年，县财政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应对收入增速放缓、刚性支出不减、收支矛盾异常突出的困难，积极发挥“生财、聚财、理财”职能，确保民生和重点项目支出，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各项事业平稳发展。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0519万元，同比增加2874万元，增长4.9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50343万元，同比增加2296万元，增长4.78%，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3.19%。地方收入完成34022万元，同比增加1974万元，增长6.16%，其中地方税收收入完成23846万元，同比增加1396万元，增长6.22%，占比为70.1%。圆满完成了市对县财政收入考核指标任务。确保了全县公职人员工资正常发放、机关正常运转以及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提供财政支持。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执行有待加强。因年初预算时间上的差异未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及上级追加的指标预算。
七、下一步改进措施
1、建议加强政策与业务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与业务水平。
2、建议细化预算指标，提高预算科学性。年度预算编制后，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掌握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找出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纠正偏差，为下一次科学、准确地编制部门预算积累经验。
3、规范财政管理，严格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力度。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报告表
（2019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部门（单位）名称：炎陵县财政局
　
	单位负责人：刘宝光

	年末职工人数：  57人（人员编制：66人）
	年末资产总额： 912.18 万元；负债总额：298.62万元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资金：875.54万元

	
	年度收入总额：1343.39万元
	年度支出总额：1353.60万元

	
	其中：    公共财政拨款：1343.39万元
	其中： 基本支出：1281.05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72.55万元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部门职能职责概述
	炎陵县财政局系正科级行政机关。内设办公室等15个股室和3个副科级、1个股级事业单位。属于财政全额拨款的一级预算单位，执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截止2019年12月底，人员编制66人，实有在职人员57人，退休30人。本单位主要职权为：
(一)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有关财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拟订和执行全县财政政策、改革方案，指导全县财政工作；组织实施税源调查。(二)拟订和执行财政、财务、会计管理的制度和办法；组织财税政策宣传；监督财税法规、政策的执行情况。(三)负责县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工作；负责编制县级年度财政预算草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财政总决算与部门决算工作；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全县和县本级预算及其执行情况，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财政决算情况；负责审核批复部门（单位）的年度预、决算；深化预算改革，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四)负责政府购买服务、财政票据和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等管理工作；负责落实政府非税收入相关工作。负责政府采购制度的制定、实施、管理。(五)组织制定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指导和监督县级国库管理工作，按规定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负责县级的财政统发工资工作；负责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资金财政管理工作；(六)拟订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备标准及管理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七)参与研究企业改革和行业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承担有关县属企业财务监管工作；负责财政预算内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非贸易外汇管理；负责外国政府贷（赠）款项目资金管理工作。(八)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全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根据县人民政府授权，负责履行出资人职责，代表县人民政府向所监管企业派出监事，加强所监管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拟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和办法，负责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并组织实施，负责编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方案和决算草案。(九)组织实施基本建设财务制度；负责政府投资项目评审管理；负责财源建设资金的管理和财政有偿资金的管理工作。(十)负责县级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与监督。(十一)负责全县财政存量资金的盘活工作。(十二) 负责政府性融资与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十三) 负责管理全县会计工作，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负责代理记账执业资格审批。(十四) 指导全县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和乡镇财政管理工作；负责财政涉农补贴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工作。(十五)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十六)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整体绩效目标
	目标1：圆满完成了市对县财政收入考核指标任务。
目标2：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财税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机制；强化管理，加强监督，全面提升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提供有力财政保障。
目标3：确保全县预算管理、指标管理、国库集中支付等系统及网络的正常运行，加快政府投资项目的实施进程。局里的驻村帮扶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部门整体支出
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指标1（三公经费增减率）：三公经费下降27.86%
指标2（部门整体支出支付进度）：100%
指标3（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已公开。
指标4（重点工作办结率）：100%


	
	效益指标
	指标1：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了全县工资正常发放、机关正常运转，全县县直机关及乡镇的账务系统、指标支付等系统网络的正常运行。
指标2：完成招标控制价评审项目131个，送审金额合计3.59亿元，审定金额3.31亿元,审减金额0.28亿元,综合审减率为 7.8%
指标3：县财政部门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坚持俩“保”一“压”。
指标4：培植了财源税源，加强了财政管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2019年盘活财政存量资金28546万元。

	单位自评情况分析及结论
	支出情况分析：本年支出合计1353.60万元，比上年1566.41万元，减少212.81万元，减幅13.58%。主要原因是规范收入及支出。其中人员经费支出765.79万元，比上年855.78万元减少89.99万元，减少10.51%，主要原因是人员的减少、一个月医疗铺底未拨付，公用经费支出515.26万元，比上年705.63万元减少190.37万元，减少26.98%，本年项目支出72.55万元，比上年5万元增加67.55万元。项目支出的增加，主要原因是2018年把此项经费列入到基本支出中。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19年，县财政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应对收入增速放缓、刚性支出不减、收支矛盾异常突出的困难，积极发挥“生财、聚财、理财”职能，确保民生和重点项目支出，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各项事业平稳发展。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0519万元，同比增加2874万元，增长4.9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50343万元，同比增加2296万元，增长4.78%，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3.19%。地方收入完成34022万元，同比增加1974万元，增长6.16%，其中地方税收收入完成23846万元，同比增加1396万元，增长6.22%，占比为70.1%。圆满完成了市对县财政收入考核指标任务。确保了全县公职人员工资正常发放、机关正常运转以及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提供财政支持。

	
	自我评价结论：2019年各项指标完成良好，自评为优秀。

	存在的问题
	预算执行有待加强。因年初预算时间上的差异未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及上级追加的指标预算。


	改进措施与建议
	1、建议加强政策与业务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与业务水平。
2、建议细化预算指标，提高预算科学性。年度预算编制后，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掌握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找出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纠正偏差，为下一次科学、准确地编制部门预算积累经验。
3、规范财政管理，严格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力度。

	归口管理业务股室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 沈惠兰      联系电话：  26234002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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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RANGE!A1:H22]附件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值
	三级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备注
	评价得分
（要求列出计算过程和评分依据）

	投    入
	目标设定
	8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①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计1分；
②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计1分；
③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计1分。
	
	3分：①+②+③

	
	
	
	绩效指标明确性
	5
	①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计1分；
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计1分；
③绩效指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和计划数相对应，计1分；
④绩效目标和指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计2分。
	
	5分：①+②+③+④

	
	预算配置
	12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4分：(在职57人/编制66人*100%
=86.36%≤100%)

	
	
	
	“三公经费”
变动率
	4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4分；“三公经费”变动率＞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
“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
	　4分：〔(本年5.22万元-上年7.24万元)/7.24万元〕*100%=-27.90%＜0

	
	
	
	重点支出
安排率
	4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4分；
80%（含）-90%，计3分；
70%（含）-80%，计2分；
60%（含）-70%，计1分；
低于60%不得分。
	重点支出安排率=（重点项目支出/项目总支出）×100%
重点项目支出：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支出。
项目总支出：部门（单位）年度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总额。
	　　4分

	过    程
	预算执行
	16
	预算调整率
	4
	预算调整率=0，计4分；
0-10%（含），计3分；
10-20%（含），计2分；
20-30%（含），计1分；
大于30%不得分。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
	　4分：（预算调整数0万元/预算数1343.39万元*100%=0）


	
	
	
	支出进度
	4
	单位基本支出和业务性专项应按季度使用，项目资金的支出应与实施进度一致。每发现一项资金未按进度支出使用扣0.5分，扣完为止。
	　
	　4分：基本和专项支出按季度使用。

	
	
	
	资金结余
	4
	当年无结余，4分；
当年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3分；
当年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4分：当年无结余

	
	
	
	“三公经费”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4分：“三公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5.22万元/预算安排24万元*100%=21.75%）＜100%

	过      程
	预算管理
	16
	管理制度
健全性
	6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6分：①+②+③

	
	
	
	资金使用
合规性
	5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符合政府采购及基建预决算评审相关要求；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5分：①+②+③+④+⑤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5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管理相关的信息。                                            
	　5分：①+②+③+④+⑤

	
	资产管理
	12
	管理制度
健全性
	4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4分：①+②+③

	
	
	
	资产管理
安全性
	5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安全运行情况
	　5分：①+②+③+④+⑤。

	
	
	
	固定资产
利用率
	3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3分：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1103.20万元/1103.20万元*100%=100%）

	产   出
	职责 履行
	16
	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
	10
	①（重点工作完成件数/重点工作计划件数）*6
②根据绩效办2013年对各部门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考核分数折算。
该项得分=（绩效办考核得分/总分）*4
	①+②为此项指标考评得分
	　10分：


	
	
	
	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
	6
	质量达标率达到100%，计6分；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
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2013年部门（单位）实际完成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数中，质量达到绩效标准值的工作任务数量。
	　6分：

	效  果
	履职 效益
	20
	经济效益
	4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建议部门（单位）根据2013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提炼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
	
	　　11分：
经济效益4分
社会效益4分
生态效益3分

	
	
	
	社会效益
	4
	
	
	

	
	
	
	生态效益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
	抽取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各10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计得分/1000分*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分

	合   计
	
	100
	
	
	9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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